
附 件 四  
 

2018年 至 2025年 3月 20日  
「 職 安 健 星 級 企 業 — 裝 修 及 維 修 業 安 全 認 可 計 劃 」  

申 請 及 獲 認 可 為 星 級 企 業 的 數 字  
 

 (i) 申 請

「 認 可 計

劃 」 的 企

業 數 目  

(ii)獲 批 「 認 可 計 劃 」

的 企 業 數 目  
(iii) 不 獲 批 參 加

「 認 可 計 劃 」 的

企 業 數 目  

年 度  申 請 數 目  
獲 認 可 星

級 企 業 數

目 1  

獲 認 可 星

級 企 業 累

計 數 目 2  

不 適 用 3  

2018 - 2019 4 10 45 

2019 - 2020 13 7 50 

2020 - 2021 11 5 52 

2021 - 2022 11 6 53 

2022 - 2023 20 7 56 

2023 - 2024 8 9 61 

2024 – 2025 
( 截 至 2025 年 3
月 20日 ) 

41 8 66 

註 ：  

1.  由 於 需 時 處 理 申 請、數 據 滯 後 等 情 況，因 此 出 現「 申 請 數 目 」與「 獲

批 數 目 」 不 相 符 的 情 況 。  

2.  「 獲 認 可 星 級 企 業 累 計 數 目 」 指 已 扣 減 該 年 度 未 有 續 期 ／ 正 申 請 續

期 的 星 級 企 業 數 目 。（ 註 ： 獲 認 可 星 級 企 業 的 有 效 期 為 兩 年 。 ）  

3.  職 安 局 顧 問 會 主 動 聯 絡 申 請 企 業 ， 協 助 其 建 立 安 全 管 理 系 統 ， 然 而

部 分 申 請 企 業 最 終 因 各 種 原 因 沒 有 按 要 求 參 與 建 立 相 關 系 統 或 未 完

成 指 定 的 安 全 培 訓 課 程，故 暫 未 能 成 為「 星 級 企 業 」（ 當 中 包 括 未 通

過 續 期 申 請 的 企 業 ）。 為 此 ， 這 些 企 業 的 申 請 被 界 定 為 「 審 批 中 」，

可 在 有 需 要 時 再 續 申 請 審 批。故 不 被 視 作「 不 獲 批 參 加『 認 可 計 劃 』」。 


